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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抗力–最近的新型冠状病毒爆发

对国际贸易的法律影响

COVID-19病毒，一种引起呼吸道疾病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现已

扩散到全球60多个国家。在2019年12月上旬首次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发现新

冠病毒后，该病毒迅速在全球传播。 2020年1月27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

中心（CDC）将对中国的旅行警告提高到最高级别3级-警告旅行者“不要不

必要地前往该国”。 2020年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在致命性新冠病毒爆发

后宣布全球紧急状态，此前中国报告了最高的单日死亡人数跳升，并且全球

多个国家的确诊的新冠病毒病例数持续增加。中国国家卫生和保健委员会确

认，截至2020年3月4日，中国境内已累计确诊80,566例，死亡3,015例，疑似

病例522例。此外，除中国外目前全球有14,614例确诊病例，包括：

 · 韩国确诊病例5,766例

 · 意大利确诊病例3,089例

 · 伊朗确诊病例2,922例

 · 日本确诊病例331例

 · 新加坡确诊病例112例

 · 美国确诊病例153例。

2020年2月25日，CDC发布官方声明警告说，美国人应就冠状病毒在全国的

社区传播做好准备，“与其说问题是新冠状病毒是否会在美国发生，真正的

问题是新冠状病毒究竟什么时候会发生，美国有多少人将会感染严重的疾

病。” CDC还将对韩国的旅行警告提高到3级，敦促旅行者避免所有非必要的

前往韩国的旅行。 

为了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中国当局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隔离和限行措施。

中国政府已经禁止以公共汽车、地铁、火车和国际机场等交通方式进出武汉

和湖北省其他城市。中国许多城市和省份也实行了类似的禁令。中国主要的

钢铁枢纽湖北省的所有港口都已关闭，这既阻碍了铁矿石的进口，也阻碍了

钢铁的出口。香港已经关闭了与中国内地的部分边界，并停止向中国大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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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发放旅行许可证。蒙古和俄罗斯（远东边界）已关闭与中国的边界。新加

坡已停止向中国公民签发签证。包括英国航空，汉莎航空，美国航空，联合

航空，瑞士国际航空和奥地利航空在内的主要国际航空公司因疫情爆发而暂

停或减少航班，而达美航空和美国航空公司甚至完全暂停了往返中国的所有

航班。

在受灾地区，供应极度短缺，获得充分医疗服务的机会有限。许多国家/地区

正在或已经采取措施将其各自的公民迁出中国。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蔓延对于中国和全球公司造成了深远影响，特

别是制造业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首当其冲受到冲击。鉴于一月备受期待的

中美贸易协定，新冠疫情可能造成制造商破产，制造和供应链中断，保险索

赔增加，需求大幅下降，以及经济的下滑，对全球贸易产生深远影响。随着

强制隔离，许多制造商和供应商均已撤离和关闭，造成短期供应链的中断和

长期运营的损失。新冠病毒的爆发动摇了全球商品市场。中国的炼油厂准备

在未来几个月内大幅削减原油进口量和产量。行业专家和市场分析师最近将

他们对中国2月和3月日产量的预测下调了600,000-1,000,000桶/日，而原油

进口也将相应地在4月和5月放缓。一位中国政府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经济

增长率可能会从2019年的6.1％降至5％甚至更低。对新冠病毒的恐惧继续蔓

延同时造成国际股市的大幅下挫。

在对于新冠病毒爆发可控性仍不明确的情况下，公司应仔细分析危机的潜在

影响并对其他选择的可行性进行探讨。例如，公司应审查其制造和供应链，

以评估其是否有遭受业务中断的风险。已经受影响或可能受影响的公司应采

取积极措施来减轻风险，并为如何解决某些产品的货源短缺或价格上涨，需

求和价格下降和商业终端进行分析。不可抗力自然在公司法律分析方面是首

要的考虑。

什么是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一个大陆法系概念（法语直译为“超级力量”）。它指的是因如

洪水、地震、海啸、干旱等天灾、政府限制或合同一方无法控制的其他特殊

情况等发生所造成的合同一方不履约合同义务的行为免责的一种法律原则。

不可抗力原则既可能是法律问题，也可能是合同规定的问题。法国、德国、

日本和中国等许多国家的国内法以及许多国际条约都包含有关不可抗力的规

定。受此类特殊事件影响的公司的履约义务将受适用的合同条款（不可抗力

条款）管辖，或者在没有相关合同条款的情况下，受适用的国内法、国际条

约或普通法合同原则（例如，不可能原则和商业不可行原则）所约束。

不可抗力条款

不可抗力条款是商业合同中的常见条款。此类条款可能会因各方起草的方式

而有很大差异，但是常见的不可抗力条款一般要求合同履行的中断超出了试

图引用不可抗力条款一方的合理控制范围，并且该事件是该方无法合理预见

的。不可抗力条款通常涵盖可能会影响整个供应链中的供应商和客户的几类

事件。大多数不可抗力条款中都包含一些具体事件的列表，明确表明这些事

件在合同履行中可能被视为不可抗力事件。尽管大多数不可抗力条款不太可

能列出具体疾病、流行病或隔离作为不可抗力事件，大部分的不可抗力条款

都涵盖诸如自然灾害、“天灾”、政府行为或“当事方无法控制的其他情

况”之类的一般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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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合格的不可抗力条款通常会对当事方援引不可抗力条款必须遵循的特定

步骤做出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此类条款通常会要求受影响的一方在几天

或合理的时间段内向另一方提供通知，并指定此类通知的内容。该条款还要

求当事方行使“诚实信用”或“尽最大努力”或商业上合理的努力，以保留

履行的能力和减轻损害。该条款甚至可以要求受影响的一方提供具体的减损

行动计划。例如，该条款可能要求卖方购买比最初预想的更为昂贵的货源以

履行合同。在供应有限的情况下，该条款可能还要求卖方将可用产品在所有

客户中进行分配。

不可抗力条款通常也会对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时的法律后果进行规定。一般而

言，该不可抗力条款均规定可以免除受影响方对合同义务的不能履行或延迟

履行的责任。另一方也可以选择终止或修改合同。但是，不可抗力条款不一

定能使受影响的一方免于一切履约。例如，如果该不可抗力事件仅使合同履

行变得更加困难或昂贵，该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就不一定能够免除受影响方

的违约责任。一般情况下，除非履行中断持续特定的时间，否则该不可抗力

事件的发生不一定能够中断受影响方的履约责任。

不可抗力原则在法律或合同中的适用性

美国法下的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在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契约的产物。因此，事实上是否发生了不可

抗力事件，不可抗力事件中的当事人义务以及发生不可抗力是否使当事人免

除某些义务或使当事人有权终止合同均取决于合同条款的具体规定。因此，

如果合同中没有规定适用的不可抗力条款，“天灾”的发生不会解除当事各

方的合同义务。参见GT＆MC公司诉Texas City Refining公司一案，822 S.W. 

2d 252，259 （Tex. App.—Houston 1991, 上诉被拒）。法院在解释不可抗

力条款时会采用通常的合同解释规则。参见弗吉尼亚电力销售公司诉Apache

公司一案，297 SW3d 397，402（(Tex. App.—Houston [14th Dist] 2009，

上诉被拒）（“‘不可抗力条款’的范围和影响取决于特定的合同语言，而

不是对该术语的任何传统定义。”）。

如果合同缺乏不可抗力条款，合同当事人可以根据普通法下的不可能履行原

则，商业不可行原则，或目的挫败原则申请救济。不可能原则可以追溯到泰

勒诉考德威尔案，在该案中，音乐厅因火灾毁损而无法使用，法院判决该音

乐厅的所有权人因不可能履行而免责。 参见3B. & S. 826, 32 L.J., Q.B. 

164 [1863]。不可能原则要求实际履行不可能。根据商业不可行原则，若

（1）由于特定事件使履行不可行；（2）特定案件的不发生是合同的基本假

设；并且（3）商业惯例或合同条款未对该特定事件的风险在当事人间进行分

配，合同履行不能的一方将免于合同履行的责任。目的挫败原则的侧重点于

另一方面，其侧重于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而非当事方履行合同的能力。

它适用于重大事件从根本上改变合同性质并使一方的履约对另一方毫无价值

的情况。 参见Wall诉Altium Grp公司一案，2017 U.S. Dist. LEXIS 44857 

(W.D. Pa. Mar. 28, 2017)。但是，根据美国法律，如果当事方在合同中

包含不可抗力条款，则该不可抗力条款通常会取代普通法下的不可能履行原

则，商业不可行原则或目的挫败原则。参见邦联爱迪生公司诉盟军核服务公

司，731 F. Supp. 850, 855 (N.D. Ill. 1990)。 “ 与大多数合同原则一

样，不可能原则是一项‘现成的’条文，仅在当事各方未通过合同条款对双

方风险起草进行特殊分配时才适用。”参见以上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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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货物买卖的情况下，美国《统一商法典》（UCC）第2-615条提供了类

似于商业不可行的抗辩。根据UCC，“如果发生意外事件而使按约定的履约

变得不可行，而意外事件的不发生是订立合同的基本假设，或通过真诚地遵

守任何适用的国外或国内政府法规或命令，即使该法规或命令被证明是无效

的”，因上述原因所造成的迟延交货或未交货违约方不承担责任。 UCC，第

2-615条（a）款。当执行能力受到部分影响时，UCC要求卖方公平合理地在

其客户之间分配生产和交货，但是卖方可以选择包括不在合同内的其他常规

客户提出的进一步制造的要求。 UCC，第2-615条（b）款。 UCC进一步责令

卖方及时通知买方有延误或未交货的情况，并且在需要分配时，将向买方提

供一份估计配额的说明。 UCC，第2-615条（c）款。卖方的通知会触发买方

的一系列选择，并要求买方在不超过30天的有限时间内采取行动。 UCC，第

2-616条第（2）款。收到通知的买方可以选择完全终止合同并解除受影响方

的责任，也可以选择同意使用其可用配额代替合同来修改合同，但是UCC不会

为买方提供其他选择。 UCC，第2-616条（1）款。如果在收到卖方的此类通

知后，买方未能在不超过三十天的合理时间内修改合同，则该合同对于任何

未履行的交货均失效。 UCC，第2-616条第（2）款。 UCC没有定义“失效”

。当合同因UCC的第2-616条第（2）款而失效时，虽然卖方在其受影响的交付

范围内被免除责任，原始合同是否会依然有效，在不可抗力减弱后卖方是否

有义务继续出售（及买方是否有义务继续购买）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原始供

应商可能会重新出现，并期望买方履行未受影响数量的原始合同中的购买承

诺，但这种情况下如果买方已与另一供应商就受影响的货物另行签订合同，

则会造成不便的情况。在可能的情况下，买方应与原卖方就是否在商业上不

可行之后是否恢复原供应关系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恢复原供应关系达成明确协

议。

中国法下的不可抗力

中国的法规明确规定了不可抗力及其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

三条（被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取代）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一百一十七条均将“不可抗力”定义为“任何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

服的客观情况”。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和《民法通则》第一百零

七条，“因不可抗力或他人损害未履行合同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进一步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

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当事人一方因

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

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合同法》，第118条。

虽然《中国民法典》或《合同法》没有明确规定传染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

但一些部级文件，如水利部《关于农村水电自动化设备的应用指南（监测和

保护）》，明确将疫情列为不可抗力。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发布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和执行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通知》（《传染性

非典型肺炎通知》）第三条规定，“因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治‘非典’疫情

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非典’疫情的影响致使

合同当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纠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一百一十七条和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妥善处理。”换言之，2003年传染性

非典型肺炎疫情引起的合同履行方面的任何争议，无论是由自然疾病本身引

起的，还是由于政府对自然疾病采取措施而引起，根据中国合同法均被视为

不可抗力，因而对无法履行合同的责任部分或全部免责。上述《最高院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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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非典型肺炎通知》虽然对新冠病毒疫情没有约束力，但它为中国法律对新

冠病毒疫情的处理提供了重要指导。

《销售公约》下的不可抗力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销售公约》），适用于合同双方所在

国均为缔约国或当事方选择受该合同管辖的国际销售合同。虽然该公约没有

采纳“不可抗力”的说法，该公约间接地采纳了不可抗力原则。由于美国和

中国都是《销售公约》的缔约国，因此，受新冠病毒爆发影响的大部分合同

将受《销售公约》管辖。根据《销售公约》第79条第1款，如果一方当事人证

明：

1. 履行不能是“由于某种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碍”，以及

2. 对于这种障碍，没有理由预期他在订立合同时能考虑到或能避免或

克服它或它的后果，则免除其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

另外，根据《销售公约》第79条第2款，如果上述履行不能是由于该当事人他

所雇用履行合同的全部或一部分规定的第三方不履行义务所致，该雇佣该第

三方的当事人也将免除责任。然而，《销售公约》第71条第4款规定了通知要

求，规定受影响的当事人必须在合理时间内通知另一方当事人上述障碍及其

对他履行能力的影响。如果该项通知在不履行义务的一方已知道或理应知道

此一障碍后一段合理时间内仍未为另一方收到，则不履行该障碍的一方应对

因该障碍而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

管辖权和法律选择问题在国际贸易环境中极为重要，因为某一特定情况是否

属于不可抗力的范围，其影响可能取决于适用哪项法律。例如，如果特定交

易受美国法律管辖，且不可抗力条款未明确规定流行病为不可抗力，则受影

响的方可能无法以冠状病毒爆发作为依据援引不可抗力或商业不可侵犯原

则，以寻求免除责任。但是，如果特定交易受中国法律管辖，即使不可抗力

条款将不可抗力限制为某些所列事件（不包括流行病），该流行病仍可能构

成中国法下的不可抗力。

新冠病毒爆发是否属于不可抗力事件？

新冠病毒的爆发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因为它既包含自然因素（病毒本身），

也包含政府行为（政府为应对疫情而实行的隔离和其他措施）。新冠病毒爆

发是否属于不可抗力事件？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因为该答案取决于每

个特定交易的具体情况——当事各方在具体协议方面受到怎样的影响。这也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合同中不可抗力条款以及适用的法律的具体规定。

新冠状病毒是一种全新的、严重的、某些情况下可能致命的疾病，并很快成

为流行病。近期中国爆发的新冠病毒是该病毒首次影响人类，因此，根据中

国法律，该新冠病毒的发生可能属于一个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

客观情况。中国政府还采取了各种措施防止新冠病毒的进一步传播。因此，

如果中国法律适用于某一特定交易，无论新冠病毒爆发是否构成适用合同中

不可抗力条款下的不可抗力，受影响一方都可能依赖法律上的不可抗力规定

免除全部合同责任。

但是，根据美国法律，新冠病毒爆发可能不会自动成为不可抗力事件。如果

美国法律适用，新冠病毒流行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事件将取决于相关不可抗

力条款的起草和解释。合同条款中经常将“流行病”列为不可抗力的范围，

但合同中的不可抗力条款没有明确包含流行病并不一定意味着新冠病毒的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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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不能被视为不可抗力事件。一切都取决于不可抗力概念在合同下的定义范

围。大多数不可抗力条款对于不可抗力的定义都非常宽泛，只是要求该事件

是当事人无法控制且不是由于当事人原因造成，在合同之前无法合理预期，

合同履行中不可避免或克服的客观情况。只要证明新冠状病毒已经满足不可

抗力条款对于不可抗力的定义，并且可以证明疫情将或已经影响到（根据个

案判断）各方履行其合同义务的能力，那么新冠状病毒爆发很可能满足合同

条款对于不可抗力的定义，并被视为不可抗力事件。

实践中的注意事项

获得贸促会不可抗力证明

为帮助减少新冠状病毒对企业的冲击，维护这些公司的权益，经中国商务部

认可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促会）正在向受新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

中国企业提供“不可抗力证明”。根据贸促会官方网站，“受‘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影响，导致无法如期履行或不能履行国际贸易合同

的，企业可向我会申请办理与不可抗力相关的事实性证明。”为了尽量减少

人与人的联系，受冠状病毒公司影响的公司可以通过贸促会官网  

www.rzccpit.com 在线、QQ群或电话办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不可

抗力事实性证明。申请不可抗力证明，企业需提交的佐证材料包括：（1）企

业所在地政府、机构出具的证明/公告；（2）海陆空相关延运、延飞、取消

等通知/证明； （3）出口货物买卖合同、货物订舱协议、货运代理协议、报

关单等； 及（4）其他所能提供的材料。

值得澄清的是，颁发不可抗力证明是国际贸易中的一种普遍做法。贸促会不

可抗力证明在申请人的申请中确认与不可抗力有关的事实，并客观地证明与

不可抗力相关的事实的真实性，如自然灾害、突发性异常事件和其他客观事

实（如本文所涉及的新冠病毒感染造成的肺炎爆发）。然而，贸促会不可抗

力证明并不就新冠病毒事实本身是否构成任何特定合同下的不可抗力事件做

出判断——该决定由法院或其他争端解决机构做出。

尽快发出通知

一般而言，不可抗力条款或法规的适用均要求当事人提供“不可抗力通知”

或“商业不可行性通知”。虽然法律没有要求该通知以任何特定名称或任何

特定形式提供，但该通知一般必须包含有新冠状病毒爆发地点、对业务的影

响等信息，并向买方就可能发生延迟或不能交货的情况进行说明，并在需要

分配时向买方提供估计配额，以便收到通知的一方了解所发生的情况，寻求

减轻损失的措施。该通知应在实际可行发出时立即发出。例如，《美国商法

典》要求任何商业不可预见的通知必须“及时的”发出。虽然《美国商法

典》没有对什么叫做“及时”提供指导意见，但根据判例法，该通知对于买

方可能的影响是判断是否及时的首要因素。如果买方能够采取措施减轻卖方

迟延或不履行义务的影响，卖方应在买方仍有时间采取减轻损失的行动时通

知买方。同样，中国法律要求受不可抗力影响一方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

能对另一方造成的损失”。《中国合同法》，第118条。不论如何，我们建

议在首次实际可行时立即发出通知。鉴于中国各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检疫和

限制旅行，正式邮件可能难以使用，因此即使不可抗力条款要求以邮件方式

发出书面通知，我们仍建议尽快通过电子邮件或其他可能的方式发送此类通

知。

http://www.rzccp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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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与不可抗力事件相关的所有证据

对于受影响方来说，保留与不可抗力事件有关的所有文件至关重要。此类证

据可能包括相关国家、省和地方政府的法规、规则、通知和指南，与新冠病

毒爆发相关的新闻，机场、火车站、海港、工厂、城市或甚至省的，特别是

涉及您的特定地区或行业的检疫和限行，海陆空相关延运、延飞、取消等通

知/证明，出口货物买卖合同、货物订舱协议、货运代理协议、报关单等，

向员工和客户提供的与工厂停工、延迟交货或未交货、需求变更或合同取消

的通知，任何取消的航班或火车票的票据或任何与旅行行程相关的通知，任

何道路或工厂关闭的消息，任何取消的签证或许可证或任何被拒签的签证申

请或任何与全部或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如何受到新冠病毒爆发影响相关的任

何其他文件。对于被隔离的个人，必须保留所有检疫和保健文件，如医院证

明、诊断、出院通知和其他相关文件。

如何应对上述通知

收到上述通知的一方必须认识到，这些通知旨在为供应商提供不履行合同义

务的免责抗辩。这种通知不容忽视。收到该通知的个人应立即将该通知和其

他相关文件转发给管理层及其法律部门。收到通知的一方应仔细审查该通知

的意图，以确定卖方是否试图援引不可抗力原则或条款为其不履行、部分履

行或延迟履行提供抗辩。收到通知的一方应立即回应保留其权利，并尽可能

寻求要求对方提供或搜集关于不可抗力事件的信息，例如时间、受影响产品/

设施的数量以及不可抗力事件结束时间的预估。如果无法获得完整的信息，

则提供通知的一方应在获得其他信息时及时补充。对于新冠病毒疫情，收到

通知的一方应询问发出通知的一方所在地的新冠病毒病例数，当地政府对新

冠病毒爆发的政策和反应，通知方在何种程度上受到影响，以及其继续全部

或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上述调查对于帮助收到通知的当事人根据可能的缺

货情况进行规划，并战略性地进行减损行动非常重要。它还可以帮助收到通

知的一方对其是否接受卖方提出的履行不能主张做出决定。此外，如果收到

通知的一方中也向其供应链中的自身买方提供货物，则收到通知的一方将有

义务向该供应链上一层的买方发出通知和提供信息。该方在询问中获得的任

何信息对其履行自身对其客户的通知义务至关重要。

假设收到通知的一方认定该事件属于根据合同或法律下的不可抗力事件，则

收到通知的一方需要在合理时间内（一般不超过收到通知后30天）决定是否

完全终止合同，或者修改原始合同并接受部分履行。收到通知的一方应积极

寻找替代供应商，以减轻其在此期间的损害。如果收到通知的一方中也向其

供应链中的自身买方提供货物，则该方应立即通知自己的客户，并向其客户

提供不可抗力的证据。

减轻损失

在不可抗力发生的情况下，合同双方可能都有减损义务。因此，各方必须共

同努力，评估现有库存，确定是否有可用的库存，确定不同地点的其他生产

线，评估受影响的供应商分配计划，并考虑是否可以以及何时可以获得替代

供应商。受影响的各方应查看整个公司的供应链，以确定可能受新冠状病毒

影响的范围，并考虑应急计划。接收方应评估该通知是否触发了公司的不可

抗力事件，如有则应向其客户发出通知。受影响的各方应立即向其保险公司

提交保险索赔，并与其保险理算师合作处理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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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

虽然当事方可能希望友好地解决法律纠纷，但新冠状病毒爆发对特定交易造

成的不利影响可能需要法院或其他争端解决机构对于个案进行分析并作出决

定。我们预计不久的将来将会出现大量与新冠病毒爆发有关的法律纠纷。因

此，各方应积极收集相关证据，为可能的诉讼做好准备。

欲了解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阳源又律师或铂睿律师事务所国际商务与贸易

业务团队的任何律师。


